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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师范学院成立于 1956年，是一所覆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

学、工学、管理学等八大学科门类的多学科本科高等学院，2000 年以优异成绩通过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学校综合实力处于全国同类院校领先水平。2004 年 5 月，经教育

部批准，在温州师范学院与温州大学合并的基础上筹建新温州大学(筹建期为 1年)。 

    学校师资队伍雄厚。全校专任教师 1189人，其中教授 115人、副教授 483人。有省、

市新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111人。有 4位院士加盟建设重点学科，并拥有一支由中外知名

专家学者组成的兼职教授队伍。 

     学校设有 36个本科专业，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6个。有机化学、文艺学、民俗学、应用

化学被评为浙江省级重点学科和重点扶植学科。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本科及专科学生 20000

人。学校占地 2500亩，校园依山伴水，环境幽雅，绿草如茵，景色怡人，是读书治学的绝

佳胜境。 

    学校积极加强同国内外高校的交流和合作，先后与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硕、博士研究生，

目前已与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荷兰、乌克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的 20多所

高等院校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 

    为鼓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早日成材，温州师范学院 2005年招收的计划内非定向生和计

划外自筹经费生均不收学费，并享受普通奖学金及“三助岗位”补助，大约每月 520多元。 

我们热烈欢迎您报考温州师范学院（温州大学筹）。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学制：二年半至三年，在职攻读为三至四年。 

三、招生名额： 

2005年温州师范学院有 6个学科、专业的 30个研究方向拟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110

名左右,包括计划内研究生、委托培养研究生和自筹经费研究生。详见招生《专业目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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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报考点均可查询）。确切招生数以教育部下达的计划并视合格考生情

况再行确定。 

四、报考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者，可以报名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

的 9月 1日）并达到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者(复试时需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 

（4）已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只能报考为原单位委托培

养或自费的硕士生。 

3.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周岁（1965年 9月 1日以后出生），报考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研究生

者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4.身体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二）委托培养：  

温州师范学院各专业均接收委托培养研究生。报考委托培养生，请务必在考生登记卡中委托

培养栏内注明为委托培养，并请考生所在单位在报名登记表的组织意见栏内注明为单位委托

培养，在录取前，温州师范学院与考生所在单位、考生所在单位与考生须分别签订委托培养

协议书。 

（三）欢迎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高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来温州师范

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有关推荐材料请于国家规定的报名日期内

寄至温州师范学院研究生处。 

五、报名日期：2004年 11月 10日至 14日左右。 

六、报名地点：在考生所在省市招生办确定的报名点报名。 

七、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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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二）、初试日期与地点： 

1、时间：约在 2005年 1月底或 2月初（以教育部公布的时间为准，详见《准考证》） 

2、地点：在考生所在省市招生办确定的初试地点考试。 

（三）、初试科目： 

全国统一考试科目为政治理论、外国语，由国家教育部统一命题，专业课由我校自行命题，

政治分值 100分，外语分值 100分，专业基础课分值 150分。各科考试均为笔试，考试时间

为 3小时。招生专业目录附后，请考生根据报考的专业选定考试科目。 

（四）、复试时间、地点、考试科目及考试方式另行通知。 

八、录取： 

根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业务素质、品行以及健康状况确定录

取名单。 

九、其他: 

上述说明如与国家 2005年招生文件精神不符，以国家招生文件为准。凡报考温州师范

学院的考生均须遵守上述要求，否则谢绝报考。 

考生必须如实填写报考登记表，如考生在报名时弄虚作假，一经发现，不论进入招生工

作的哪个阶段，一律取消其录取资格。 

如需往年考试试题，可向相应学院购买。人文学院：86680915 王老师；数学与信息科

学学院：86680917 黄老师；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88373109 陈老师；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88373111 刘老师 

招生单位：温州师范学院 招生单位地址：温州市高教园区 

邮政编码：325035 招生单位代码：10351 

联系电话：0577-86680761，86680760 传 真：0577-86680760 

联系部门：研究生处联系人：田秀智、向康文 

E-mail：yjs@wznc.zj.cn 网 址：http://www.wznc.zj.cn 

   

 

http://www.wzu.edu.cn/zhaoshengjiuye/yanjiushengzhaoshe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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